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倪植森先生、财务总监孙蕾女士及财务部部长陈静女士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单位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元

１，２７２，５７０，９１８．１７ １，３０２，７８２，３３３．５２ －２．３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１０６，７２５，１４０．３５ １３２，１２５，００６．４５ －１９．２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

／

股

０．２１３４ ０．２６４２ －１９．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元

－６，７３４，５４６．７４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０１３５

不适用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元

－２５，４３８，９８５．４７ －２５，４３８，９８５．４７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５０９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５２７ －０．０５２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５０９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３０ －２１．３０

上升

１１．７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０７ －２２．０７

上升

１１．８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金额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６，１０４．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１８，０８２．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１３５，９２１．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３１，５２１．４０

非经营性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的合计

９９９，４２０．３７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９１，９４０．２１

减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数

－２，４０４．５６

归属于母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数

９０９，８８４．７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０９８

户

。

其中

Ａ

股股东

２０，０４５

户

，Ｈ

股股东

５３

户

。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Ａ、Ｂ、Ｈ

股或其它

）

香港中央結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２４７，８６８，９９８ Ｈ

股

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０１８，２４２ Ａ

股

张立新

２，７５４，９４４ Ａ

股

刘桃香

１，３０２，６５０ Ａ

股

张瑞颍

６７０，０００ Ａ

股

芮志英

６１０，０００ Ａ

股

周春霞

４７６，２１３ Ａ

股

姚萱

４７１，１１６ Ａ

股

陈一微

４２５，２１８ Ａ

股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１７，２６１ Ａ

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５６．４６％

，主要原因系本期销量减少所致；

２

、工程物资较年初增加

４１．１９％

，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生产线冷修改造增加物资所致；

３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５．３０％

，主要原因系本期产能减少、销量降低所致；

４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１．８５％

，主要原因系本期产能减少、销量降低所致；

５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５．６０％

，主要原因系本期票据贴现增加使得费用随之增加；

６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９．３７％

，主要原因系本期含有资产处置损失；

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净支出

８７．７７％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票据保证

金净支出增加；

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７．６１％

，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收到部分土地使

用权处置款；

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净支出

２０５．３７％

，主要原因系本期归还借款、支

付到期应付票据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１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

进行相关股权划转时承诺：中国建材集团（包括目前所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

构成竞争的业务；如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可能与本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将上

述商业机会通知本公司；除作为财务投资者外，不投资于任何可能与本公司所从事业务构成竞争的业

务；在认为条件恰当时继续收购其他与本公司直接或间接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时，将会采取措施防止

实质性竞争的发生；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将向本公司进行充分赔偿。

至报告期末，中国建材集团遵守了承诺。

２

、公司控制人中建材玻璃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进行相关股权划转时承诺：中建材玻璃公司及

其所控制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如中建材玻璃公司

或其所控制的公司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本公司，尽

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本公司，以确保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至报告期末，中建材玻璃公司遵守了承诺。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进行股权划转时，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及中建材玻璃公司承诺：

中国建材集团及所属中建材玻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以本公司为平台，通过一系列业务和资产重组等

方式进行整合，全面解决本公司与龙新玻璃、方兴科技及中联玻璃间存在的同业竞争情况。

目前龙新玻璃已停产，与本公司已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方兴科技完成了重大资产置换，置换后公司原有的浮法玻璃业务置出，新增加电

熔氧化锆、硅酸锆、球型石英粉等新材料业务，重组完成后，方兴科技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为落实在三年内全面解决本公司同业竞争，中国建材集团及中建材玻璃公司计划在全面规划集团

玻璃业务发展战略的基础上，结合集团玻璃板块内各企业（包括本公司）的具体情况进行业务和资产

重组，目前尚未有具体业务和资产重组计划。 本公司一旦收到新的进展情况，将及时进行披露。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公司无进行现金分红。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倪植森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庄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翁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翁惠萍

公司负责人庄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惠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翁惠萍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６９０，３８８，４６４．２１ ７，６２３，９０８，２８６．２４ ０．８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２３７，１５９，９１６．１４ ３，２３７，８３５，６９１．１２ －０．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８７９ ７．８８１ －０．０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６，３０１，８５２．４６ １５．３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４０ １５．３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５，６７６，９４８．３３ １５，６７６，９４８．３３ ４．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４．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２３．８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８ ４．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４８４ ０．４８４

减少

０．０３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５１３ ０．５１３

增加

０．０５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７２，４４７．２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３，７５５，４２５．０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３，４６２，５２８．０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５９，３８５．３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３９，６３４．２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６３，１５３．４６

合计

－９４１，７２３．３６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９

，

１０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５３６

，

９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６０１

，

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６

，

４８４

，

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４

，

７７２

，

６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究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３４２

，

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鼎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３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２２２

，

０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增强

４５

号

１

，

１９３

，

１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１８２

，

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０２７

，

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

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率 说明原因

期末余额

占资产

总计比

重

期初余额

占资产

总计比

重

交易性金融资

产

２７，１３５，６４０．１１ ０．３５％ ３９，２８８，３０８．４５ ０．５２％ －３０．９３％

系本期公司出售部分交易性金融资

产

，

同时股票受公允价格波动影响

。

长期应收款

２０，３８１，７２０．４４ ０．２７％ ０ ０ －

系控股子公司富银融资租赁

（

深圳

）

有限公司本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

应付利息

０ ０ ２６，８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５％ －

本期公司兑付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２．３．２６－

２０１３．３．２５）

公司债利息

３，５７６

万元

，

其中含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公司债利

息

。

损益类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说明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７１８，４８０．８４ －２４５，６５８．０８ －

主要系随着应收款项及存货规模的

扩大

，

公司对存货及应收账款计提

的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

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１，３８５，０２４．１６ －１，０２６，３０３．４０ －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市价波

动引起公允价值变动大于去年同

期

。

投资收益

２５，５３３，４４０．１７ １６，５０９，９１２．１８ ５４．６６％

主要系公司进行权益法核算的稠州

银行净利润增加

。

营业外收入

４，２１５，０７４．３７ ３，１０７，３４１．２０ ３５．６５％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收到各类政府补

助增加

。

所得税费用

６，４８２，５０９．５２ ９，９１８，５２６．１５ －３４．６４％

主要系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受公允价值变动

，

影响所得税费用

。

少数股东损益

－４，４２０，４１４．２８ １，２６８，９４３．３０ －

主要系存在少数股东的子公司净利

润减少所致

。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６，３５２，７２３．３２ ５，９０４，５３３．７５ －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受股

价波动影响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较

去年减少

。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变动率 说明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４，７３３，６２９．０１ －７１，０２５，０１４．８５ －

主要系公司本期在金融市场进行股

票交易收回的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

增加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０

年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６

亿元）于

２０１０

年发行并在上交所挂牌交

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质押式回购交易，质押券申报和转回的代码为“

１０４０５０

”，

简称为“

１０

杉杉质”。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支付完毕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期间

利息。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

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２

、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时尚服装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尚品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杉井不动产开发（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杉井不动产”）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鲁彼昂姆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鲁彼昂姆”）与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星贸易”）日常性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时尚品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杉井不动产发生委托销售关联

交易共计

７８８．８４

万元；鲁彼昂姆与汇星贸易发生服装加工关联交易共计

１

，

０３９．２９

万元。

３

、

２０１２

年，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参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稠州

银行”）配股增资事宜。 稠州银行本次配股方案为每

１０

股配

５

股，每股

４．５４

元；根据此配股方案，以此前

公司持股

８２４２

万股计算，公司认购

４１２１

万股，认购款

１８

，

７０９．３４

万元。 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通过公司参与稠州银行配股增资的股东资格审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其他相关手续尚在

办理中。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

，

７００

，

０３１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０．４１％

；杉杉集团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２％

（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杉杉集团承诺：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至报告期末，杉杉集团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红年度

每

１０

股送

红股数

（

股

）

每

１０

股派息

数

（

元

）（

含

税

）

每

１０

股转

增数

（

股

）

现金分红的数

额

（

含税

）

分红年度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

率

（％）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２４，６５１，４９４．８２ １５８，８４９，７６６．３４ １５．５２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２４，６５１，４９４．８２ １５３，３９６，２１７．７８ １６．０７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３２，８６８，６５９．７６ １２０，７３０，０２０．８６ ２７．２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拟按每

１０

股派

现金红利

０．６０

元（含税），应付普通股股利

２４

，

６５１

，

４９４．８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通过之日起

２

个月内予以实施。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 巍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决议如

下：

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上交所网站）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１５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临港新城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２０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被担保企业经营稳

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公告）

三、 关于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四氧化三钴合同提供担保函的议案；

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户田”）与江苏凯力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力克”），签订了四氧化三钴的采购合同。合同涉及采购总量不低于

２１００

吨，金额约为

３

亿元，合同

期限为

１４

个月。

为保证合同的履行，本公司拟为杉杉户田就此交易出具担保函。

担保范围：仅限于杉杉户田在采购合同项下就凯力克实际提供的铺底货物的货款支付义务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三千五百万元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担保期间：自本函签发之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根据合同约定，本公司出具担保函后，

２０１３

年

４

、

５

月凯力克为杉杉户田采购四氧化三钴铺底为

１５０

吨，超出

１５０

吨后按款到发货，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铺底数量另议；超出

１５０

吨后按款到发货；铺底部

分需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底前支付完成。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南杉杉户田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团队股权激励的方案；

１

、目的：为激励杉杉户田经营管理团队，持续保持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更好更快长久发展。

２

、激励对象：杉杉户田经营、管理、生产、研发、技术等核心骨干。

３

、授予股权比例：杉杉户田

１０％

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数额为

６６６．６７

万元人民币）。

４

、股权来源：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杉杉新能源”） 向激励对

象转让其持有的杉杉户田

１０％

的股权。

５

、业绩承诺：以

２０１２

年为基数，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杉杉户田利润总额、营业收入三年内平均增长率不

低于

１０％

。

６

、授予价格：以杉杉户田

２０１２

年末经立信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

１８

，

８７５

万元为基准，调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股权激励协议签署之前，杉杉户田股东分红后，乘以相应的股权比例确定。

７

、股权款支付方式：经营管理团队在取得股权时支付

５０％

的股权转让价款，余下

５０％

的款项三年

内支付。

８

、授权事项：授权宁波杉杉新能源董事会负责杉杉户田经营管理团队持股方案的具体实施，包括

但不限于：确认杉杉户田经营团队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人员；个人具体授予的比例；股权激励协议的

签署等。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主营业务，促进公司加快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申请发行公司债券。 经自

查，公司符合现行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与要求，具备发行公司债券资格。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主体：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

３

、债券期限：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７

年。 最终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确

定；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方式；

５

、还本付息：利息按年支付，本金连同最后一期利息一并偿还；

６

、向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有股东进行配售；

７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改善公司债务期限及结构，具体

募集资金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８

、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公司债券；

９

、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全部事宜的议案，包括但不限于：

（一）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授权事项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文件；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具体制定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具体

数量、债券期限、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募集资金用途、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等条款、发行时间（包括是否

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发行上市场所、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的安排、确定相关担保安排

等事项；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事宜；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二）关于风险防范的授权事项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作出如下决议：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上述授权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通过。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拟审议议案如下：

（一）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全部事宜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号公告。

（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７

，

１５９．６０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有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

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提供如下担保：

１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工商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１５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资兴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４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向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３０００

万元（续转）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

、拟为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上海临港新城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

信

２０００

万元（新增）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本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其中新增金额

３５００

万元，

续转金额

７０００

万元。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年度担保额度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效期内授权董事会

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 （详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号公

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郴州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注册地址：资兴经

济开发区江北工业园，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电子产品、碳素制品、石墨制

品及其它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附设分支机构（国家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涉及前置

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９

，

１８８．４５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４

，

０５６．３２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４４．１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２３．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６．９１

万元。

２

、宁波新明达针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４４５

万美元，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份，注册地址：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邱妙发，经营范围：服装、服饰、绣花工艺品、针织坯布，家

用纺织品、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后整理加工，服装辅料的制造、加工，自货自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８

，

２４７．７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４０

，

５９７．７１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７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５０４．６２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９．５０

万元。

３

、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

，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份，注册地址：浦

东新区曹路镇金海路

３１５８

号

２

幢，法定代表人：任伟泉，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

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行开发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

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附设分支机构（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０

，

５９４．４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８

，

８４０．４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５７．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３２８．１０

万元，净利润

９６２．５４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担保。被担保企业经营稳

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７

，

１５９．６０

万元，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４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０９

：

３０

。

４

、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举行。

５

、会议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商务大厦

８

层会议室

６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二、会议审议议案

（一）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主体：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２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

３

、债券期限：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５－７

年。 最终期限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确

定；

４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方式；

５

、还本付息：利息按年支付，本金连同最后一期利息一并偿还；

６

、向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有股东进行配售；

７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改善公司债务期限及结构，具体

募集资金用途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８

、承销方式：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本次公司债券；

９

、决议有效期：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

该议案尚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全部事宜的议案，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授权事项

（

１

）授权公司董事会签署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法律文件；

（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情况具体制定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具

体数量、债券期限、利率及其确定方式、募集资金用途、是否设计回售或赎回等条款、发行时间（包括是

否分期发行及各期发行的数量等）、发行上市场所、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的安排、确定相关担保安

排等事项；

（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聘请参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事宜；

（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事宜。

２

、关于风险防范的授权事项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董事会作出如下决议：

（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上述授权有效期限自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欲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请凭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书（如适用）及委托代表

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星期二）至

１５

日（星期三）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五时前往本

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或本地离公司较远的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

式登记；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的身份证明和股东帐户卡以及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

应持股东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证券商出具的持股证明及本人的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应持有法人

代表人证明书、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本人的身份证明。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商务大厦

８

层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陈莹 林飞波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３７

传 真：

０５７４－８８２０８３７５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００

２

、会议费用承担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

报备文件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

发行主体

２

发行规模

３

债券期限

４

债券形式

５

还本付息

６

向股东配售安排

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８

承销方式

９

决议有效期

二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

债券全部事宜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徐建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俞银贵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朱茜

公司负责人徐建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俞银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茜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千元

） １１６，５４１，９１２ １１８，６９９，５３７ －１．８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千元

） ３１，１９５，８９６ ３０，５０６，５６２ ２．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４３ ２．３８ ２．１０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千元

） －３，７８９，２２６ １１．６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０ ９．０９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千元

） ６６４，７１６ ６６４，７１６ －２７．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５１８ －２７．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４３４ －３１．８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５１８ －２７．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１５ ２．１５

减少

０．８８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０ １．８０

减少

０．９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３，７５５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

、

减免

４，６８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４０，６９８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１３８

债务重组损益

７，９２９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１，８９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７，５４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４，４７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４５６

合计

１０７，９２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７，０６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

７，４１１，０６８，４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１１，０６８，４９８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

限公司

２，９６６，０４７，５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９６６，０４７，５００

丰驰投资有限公司

９１０，９８６，６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１０，９８６，６５４

申能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８９，８９２，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８９，８９２，１２２

西部建元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５６，８７７，６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８７７，６６７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９８８，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９８８，６１２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８５３，４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８５３，４８５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

总公司

４０，９３７，８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９３７，８２６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２８，１０６，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１０６，７００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分析

———

资产负债变动项目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同比增减率

（％）

应交税费

１，０９２，９２３ ２，２１１，３３３ －５０．５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６８０，２６２ １，７８５，１６７ －６１．８９

应付债券

１，９９０，５５８ ０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９０，９２６ ８７１，５８６ －５５．１５

变动原因分析

：

１

、

公司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５０．５８％

，

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期初未交税金

。

２

、

公司期末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６１．８９％

，

主要原因是本期偿还了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

。

３

、

公司期末应付债券较期初增加

１９．９１

亿元

，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公开发行了债券

。

４

、

公司期末其他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５５．１５％

，

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负债的到期日变为

１

年

以内

，

重分类至流动负债相关科目

。

报告期内利润表变动情况分析

———利润变动项目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率

（

％

）

营业利润

１

，

０９０

，

３４１

�

１

，

４６４

，

８５０ －２５．５７

净利润

�

９２４

，

３３２

�

１

，

２６９

，

０６３ －２７．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６６４

，

７１６

�

９１４

，

４４８ －２７．３１

变动原因分析

：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

、

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分别为

２５．５７％

、

２７．１６％

和

２７

、

３１％

，

主要原因是由于集团重型机械业务受国家继续加强调控及行业自身产能

过剩的宏观环境影响

，

经营亏损较大所致

。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分析

———

现金流量变动项目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同比增减率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２，５６２，５２８

�

８８８，６８９ １８８．３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３５，８０９

�

－１，０１６，２３４

不适用

变动原因分析

：

１、

公司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１８８．３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减少

。

２、

公司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公开发行债券收到现金

１９．８９

亿元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存在正在履行的承诺如下：

１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电气总公司

＂

）已向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

截止目前，电气总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２

、与公司五分开的承诺

电气总公司已签署《承诺函》，承诺将按照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到与公司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方面完全分开；切实保障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运作。

截止目前，电气总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

、关于税收优惠不合规的承诺

公司部分下属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间存在享受的税收优惠与国家税收管理相关规定不相一致的情

形，电气总公司承诺，若主管部门要求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补缴因享受前述相关优惠而免缴及少

缴的企业所得税， 则电气总公司将承担该等企业应补缴的税款及

／

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截止目前，电气总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４

、关于房地产权属问题的承诺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部分下属公司拥有尚未获得房地产证的房屋建筑物；以及公司直接控股

子公司仍拥有的房地产中存在

９

处划拨土地、

４

处房地产仍需办理权利人名称变更过户手续、

２５

处附着

于租赁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的情形。 电气总公司承诺，将尽力协助公司办理上述土地和房产的产权登

记手续，并承诺如由于前述情况导致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不能正常使用该等房地产，电气总公司

将赔偿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因此而遭受的相应经济损失；如由于前述情况导致公司（包括下属控

股企业）被主管机关处罚或任何第三方索赔，则电气总公司将赔偿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因此而遭

受的实际损失。

截止目前，电气总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５

、关于人员费用支付和结算的安排

就公司先行支付最终由电气总公司承担的退休人员补贴和内退人员费用， 电气总公司承诺，自

２００８

年起，电气总公司将每季度向公司先行预付所述人员费用，待该等费用实际发生时再由公司与电

气总公司进行结算。

截止目前，电气总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报告期内，公司存在正在履行的承诺如下：

就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财务公司

＂

）向电气总公司及电气

总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业务，公司承诺， 财务公司将不向电气总公司及电气总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提供融资性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履行了上述承诺。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

对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做出以下规定：

（一）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

利润分配方式。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三）现金分红：

除特殊情况外，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 采取现金分红，最近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特殊情况是指：

１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

、公

司有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

是指：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外投资及收购资产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３０％

；

３

、公司除募集资金、政府专项财政资金等专款专用或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现金（含银行存款、高

流动性的债券等）余额均不足以支付现金股利；

４

、公司当年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值；

５

、外部经营环

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６

、已发生或公司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将发生其

他对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资金情况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本公司总股本

１２

，

８２３

，

６２６

，

６６０

股为基础， 每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０６３７

元（含税），共派发股利人民币

８１６

，

８６５

千元。

上述预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国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三届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三届二十六次

会议。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会议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关于聘任李重光先生担任公司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梁家乐先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秘书，现聘任李重光先生为公司秘书，任

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件：李重光先生简历

李重光先生，

５３

岁，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 现任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部长。 李先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期间曾担任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秘书、合资格会计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期间，任高斯国际公司

财务高级副总裁及司库长。 加入公司以前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期间担任源通果汁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期间为香港执业会计师，并担任香港朱永昌朱国正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李先生毕

业于香港理工大学，现为香港会计师公会及英国公认会计师公会的资深会员，并为英国皇家特许会计

师公会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协会会员。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7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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